重庆市区县事业单位2025年第一季度考核招聘工作人员(南川区所属岗位）笔试成绩及面试资格审查相关事宜的通知

根据《重庆市区县事业单位2025年第一季度考核招聘工作人员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规定，现将南川区所属岗位笔试成绩及面试资格审查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进行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
进入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分为以下两类：
（一）开展了笔试的岗位：详见附件《重庆市区县事业单位2025年第一季度考核招聘工作人员进入资格复审人员名单（南川区开展笔试的岗位）》（附件1）。
（二）直接进入面试资格审查的岗位：详见《重庆市区县事业单位2025年第一季度考核招聘工作人员（南川区所属岗位）报名情况公布》（http://www.cqnc.gov.cn/qzfbm_197/rlsbj/zwgk_53795/fdzdgknr_53797/zkly_53804/202503/t20250304_14366881.html）。
二、面试资格审查安排
（一）面试资格审查时间
2025年5月13日（星期二）9:00-12:30。
（二）面试资格审查地点
1.区教委所属事业单位：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5楼会议室
2.区卫生健康委所属事业单位及其他事业单位：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楼会议室
（三）面试资格审查咨询电话
区教委所属事业单位：023-81110585；
区卫生健康委所属事业单位：023-71648387；
其他事业单位：023-71420469。
（四）面试资格审查携带资料
1.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1份），网上报名时下载打印的《报名信息表》原件以及《重庆市区县事业单位2025年第一季度考核招聘工作人员(南川区所属岗位）面试资格审查表》（附件2）原件。
2.招聘岗位所要求专业的毕业证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境内高校2025年应届毕业生暂未取得招聘条件要求的毕业（学位）证书的，应提供就业推荐表、各学期成绩单及其他应聘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境外高校2025年应届毕业生暂未取得招聘条件要求的毕业（学位）证书的，应提供入学证明、所学专业、课程（含各学期成绩单）及相应正规翻译资料等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所学学科专业不在《公告》附件专业参考目录中，但与岗位所要求的学科专业类同的，请提供学校盖章的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（境外毕业的考生需再提供正规翻译件）等佐证专业培养目的的资料进行资格审查。
3.招聘条件中要求的各类执业资格、职称证书及其他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（1份）。
4.属市内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的，须在面试资格审查时主动提供加盖公章的《市内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诚信应聘承诺书》（《公告》附件4）原件。
5.近期1寸彩色免冠照片（3张）。
6.参加了笔试的考生还需携带笔试准考证1份。
7.招聘岗位要求的其它资料。
三、特别提醒
1面试资格审查合格者，即现场发放《面试准考证》和《面试通知书》。
2.面试资格审查不合格者或未按时参加面试资格审查者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3.考生个人的具体笔试成绩，请按公告明确的路径自行查询。部分未出现在附件1的招聘岗位，系因本次报名及参加笔试人数未达到有效竞争比例，而已被取消招聘的岗位。
 
附件：1.重庆市区县事业单位2025年第一季度考核招聘工作人员进入资格复审人员名单（南川区开展笔试的岗位）
     2.重庆市区县事业单位2025年第一季度考核招聘工作人员(南川区所属岗位）面试资格审查表
             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2025年5月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